
乌鲁木齐市甘泉堡新水源地第二净水厂暨主城区扬水应急保障工程-城北主干道

配水管线工程监理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2023（HXD）070）

       
项目所在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

一、招标条件

    本乌鲁木齐市甘泉堡新水源地第二净水厂暨主城区扬水应急保障工程-城北主干道配水

管线工程监理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 18万元，招标

人为乌鲁木齐水业集团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城北主干道配水管线，以河滩路为界分为东西两段，西段管线东起城北主干道-

河滩路交叉口，接现状河滩路西侧 590泵站~650泵站 DN1800输水管，西至城北主干道-东

站路交叉口，路线全长约 1.4km，管径 DN1000，东段管线西起城北主干道-河滩路交叉口，

接现状河滩路西侧 590泵站~650泵站 DN1800输水管，东至城北主干道-乐民路交叉口，路

线全长约 1.2km，管径 DN600。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 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乌鲁木齐市甘泉堡新水源地第二净水厂暨主城区扬水应急保障工程-城北主干道

配水管线工程监理;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乌鲁木齐市甘泉堡新水源地第二净水厂暨主城区扬水应急保障工程-城北主干道

配水管线工程监理)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1、投标人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投标人须具备有效的资质证书，且具备市政公用工程（专业类监理企业资质）乙级及以

上资质或综合监理企业资质； 

3、投标人名称必须与营业执照、资质证书企业名称保持一致；

4、项目总监要求：注册监理工程师（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本单位注册，且在有效期内； 

5、投标人业绩要求：投标人近三年（2020年 01月 01日-至今）完成的类似工程业绩不得

少于两项（须提供中标通知书及监理合同及竣工验收证明材料）； 

6、项目总监业绩要求：项目总监近三年（2020年 01月 01日-至今）完成的类似工程业绩



不得少于两项（须提供中标通知书及监理合同及竣工验收证明材料，注：业绩证明材料须反

映项目总监）； 

7、其他说明：（1）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不得参加投标。（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

一标段投标或者未划分标段的同一招标项目投标。违反前两款规定的，相关投标均无效。;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 2023年 05月 19日 10时 30分到 2023年 05月 24日 18时 30分

获取方式：有意参加本次招标项目的投标人，应携带所投项目投标人资质要求的(1)-(6)

项、法定代表人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以上证件资料须提供加盖公章的复

印件一套并携带原件核对）于 2023年 05月 19日至 2023年 05月 24日（北京时间 10：30-

13:30，15:30-18:30）在新疆恒信德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会展大道

1119号大成尔雅 A座 505室）(资料不全者不予发放文件)，文件费 500元/份，售后不退。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3年 05月 30日 16时 00分

递交方式：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会展大道 1119号大成尔雅 A座 505室纸质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3年 05月 30日 16时 00分

开标地点：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会展大道 1119号大成尔雅 A座 505室

七、其他

    /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乌鲁木齐水业集团有限公司                         

   地    址：乌鲁木齐市水业产业园                             

   联 系 人：肖懿伦                             

   电    话：13150402285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新疆恒信德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会展大道 1119号大成尔雅 A座 505

   联 系 人： 张钊瑜

   电    话： 18097661358

   电子邮件： 1004495974@qq.com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